浅析性别失衡对未来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影响
——以邵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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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们生育理念的转变，目前我国农村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家庭朝着核心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农村地区性别失衡情况愈演愈烈，已经影响到了其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本文以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邵阳市为例，探讨在性别失衡的形势下，未来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并就应对可能出现的新状况，探索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出路，提出一些浅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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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养老作为一种传统的养老模式，在经济欠发达、相对闭塞的农村地区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家庭养老因体现出对地缘、血缘关系的重视，可满足老人对家庭的依赖感及归属感，同时，家庭养老模式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特有优势，使其以较低的成本，在所有养老方式中一直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性别失衡问题的日益恶化，将会致使农村家庭养老陷入困境。因此，正视现实、立足实际，探索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新出路，将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

2 传统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特点
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由于受历史、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传统性特点仍表露无遗，强调“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儿子在很大程度上作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主要承担者，儿媳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成为公婆实际的主要照顾者，此外，老人们大都渴望有尊严的活着，不想成为子女的累赘，在身体状况允许的前提下，他们会不自觉的担负起照顾子孙后代的责任。

2.1  养儿防老，儿子作用明显

    中国农村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决定了儿子在父母养老中占绝对主导地位[1]。我国自古以来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观念鼓励生育男孩，“老来从子”是中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基本模式，这使得儿子在家庭中掌握较大的话语权，具有家庭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当然也拥有父母遗产的优先继承权，相应地，他们理应成为家庭养老的负担主体。

    目前的家庭养老中，儿子主要承担父母的经济供养等职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大多都会在农村定居，或者与父母共同居住，或者与妻儿组成核心家庭，但为了方便对父母的日常照顾，其居住地与父母相距不会太远。这样，儿子可就近对父母表达孝心，时刻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老人可获得儿子细心的照顾，晚年生活相对有所保障。

2.2  儿媳在家庭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俗话说“嫁夫随夫”，在农村，随着女儿的嫁人离家，她们的身份角色会发生转移，由娘家一员变为婆家成员。自此，她们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照顾公婆等作为己任。

    虽然儿子仍担任家庭的主心骨角色，但在老人照顾方面，儿媳却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力。由于男女性别、性格上的差异，女性往往心思更缜密，情感更丰富，更有耐心，决定了儿媳在老人家庭照顾中的不可忽视性。她们不但要伺候老人的穿衣、饮食、大小便、洗澡等日常生活起居，还要对老人进行情感关怀和心理疏导[2]， 也就是说在家庭照顾中，儿子主要对老人进行经济供养，儿媳却要担当起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重任，她们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

2.3  老人通过对后代的照顾为儿子减轻负担
在农村目前的家庭养老模式下，老人往往不愿被视为单纯的被照顾者。为减轻家庭压力，在自身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会选择通过不同的方式继续劳动，例如通过种植、养殖等尽可能自食其力，主动要求成为孙子女的照顾者。这些做法一方面可缓解老人对家庭依赖的自责与愧疚感；另一方面可使他们在家庭中找到角色定位，有利于实现自我价值。

3 邵阳市人口性别构成状况
    邵阳市位于湖南省西南部，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城市之一，人口发展呈现出人口增长率较高、人口性别构成严重失衡、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等特征。
3.1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

人口学中所指的的男女性别比，通常是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为104－107。邵阳市作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较为严重的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依次为107.8、106.53、106.96、107.60、139.35。2000年邵阳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39.35，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3个比点。（见表1、图1）。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邵阳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偏离正常值状况依然严重，从图1的趋势来看，这一比例虽然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130，从图中来看，其情况明显高于湖南省总体水平，即使2014年该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达到116.7，但依旧高于104-107的正常值，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形势依旧严峻。

          表1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邵阳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含与全省相比）    

	          年份
	          邵阳市  
	          湖南省

	          1953

          1963 

          1982

          1990

          2000

          2010 

          2014                            
	         107.8

         106.53                                     

         106.96                               

         107.6 

         139.35

         136.3  

         116.7 


	          105.71

          106.8

          107.6

          110.16

          126.16

          123.2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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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邵阳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含与全省相比）

数据来源:湖南省历次人口普查资料；邵阳市统计信息网

3.2  适婚青年性别比失衡严重

由于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持续存在，邵阳市适婚年龄青年性别比已严重失衡。“六普”抽样资料显示，邵阳市适婚年龄的常住人口中，未婚人口占21%，其中男性人口占60%，女性占40%，两者相差20个百点，与2000年23个百分点的差距相比略有缩小；在适婚年龄人群中，有配偶人口占71%，比2000年的72.76%有所下降，有配偶人口中男性人口的比重为49%，比女性人口比重的51%低2个百分点。

从邵阳市2014年116.7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来看，每1000个女性对应着1167个同龄男性，也就是说当他们达到婚育年龄时，男性如果选择与该市同龄女性结婚的话，在1167个男性中将会有167个单着，也就是说，如不采取其他方式，这些人中将有大部分成为终身无伴侣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龄未婚男性。

3.3  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
我国法律规定拥有农业户口的父母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那么可被允许生产第二胎。受“重男轻女”、“延续香火”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多农村父母会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生到男孩，这就导致农村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2000年，邵阳市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9.38，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40.8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也高出城镇11.44 个百分点。到2010年，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1.08，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42.81，继续呈现城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农村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态势。与1990 年相比，2000和2010 年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上升了24.45 和26.44 个百分点，城镇分别上升12.15 和3.85 个百分点，农村的增幅远大于城镇（见表2）[3]。

此外，在农村，女性所受到的家庭约束较少，大部分不上学的成年女青年大都选择进城务工，进入城市后他们往往会成为当地媳妇。相比女性，男青年所受的限制则较多，他们肩负“养儿防老”、“养家糊口”的双重责任，即使在短时间内他们也会选择去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但因经济水平有限，他们很难成为城市常住居民，最后还会选择重回农村成家立业。因此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适婚青年性别比失衡更为突出，农村存在更多的大龄未婚男性。  

表2  邵阳市1990年-2010年出生人口性比的城乡比较
	          年份   
	         农村 
	         城镇

	          1990 

          2000           

          2010
	        116.37 

        140.82

        142.81


	    117.23

    129.38

        121.08


数据来源:邵阳市统计局

4 性别失衡对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影响
    性别失衡作为人口结构失调的重要方面，对农村传统养老方式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父母的的养老问题上，还表现在自身的养老问题上。                                                                                                                                                                                                                                                                                                                                                                                                                                                                                                        

4.1  父母的养老问题

4.1.1  空巢老人在养老中遇到困境

受邵阳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农村，人们所受到的正式教育普遍较少，年轻人外出打工仍为主要出路，这使日渐年老的父母长期独自居住，由此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在此情况下，老人的日常生活往往陷入困境，他们无法得到儿子的及时关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老人更容易成为孤独终老、无依无靠的人群。

4.1.2  儿子为父母养老的意愿不足
性别失衡带来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导致更多大龄未婚男性的出现，一般而言，这些男性为父母养老的意愿普遍不足。农村未婚男性大都随同父母居住，他们的经济状况一般较差，父母要继续为他们提供生活的照顾，也就延长了他们对父母的“寄生”时间，极易被视为永久的啃老一族，很难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

4.1.3  儿媳角色在公婆养老中的缺失    

在性别失衡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家中缺少了“儿媳”一角。由于男女性别在照顾老人方面存在差异，儿子对父母的照顾替代不了儿媳。一方面，儿媳的缺失，老人的思想情感得不到诉说，精神生活更加空虚；另一方面，男女生理上的区别，使得面对老人的某些需求，儿子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在老母亲的穿衣、擦洗身子、如厕等方面，由儿子服侍就会显得尴尬。

4.2  自身的养老问题 

4.2.1  无配偶导致精神上的空虚

遭受婚姻挤压的男性受害者，下半生注定会茕茕孑立、孤苦伶仃，不可能获得与配偶的相互扶持。这些人或多或少会存在心理上的障碍，他们往往性格孤僻、多愁善感、自卑多疑，他们缺少来自亲密爱人的关怀陪伴，上了年纪之后他们在这些方面的需求会更为强烈。

4.2.2  无子女导致生活上的惨淡
    除了缺少配偶以外，这些未婚男性年老后也不可能获得来自子女后代的关照，从古至今，子女永远是家庭养老模式的主力，尤其是在经济供养等方面。这部分人年老后，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可能做到应保尽保，他们除了依靠有限的社会保障之外，老年生活将会潦倒不堪。
4.2.3  无积蓄导致经济上的无助

通常，家庭是男性奋斗的主要动力，在失婚下，男性缺少家庭施加的压力，也就不具有相应的动力，他们缺少明确的目标。年轻时，他们大都好逸恶劳，工作中混天熬日，不可能具有资金积累。父母健在时，他们还可有所依靠，但在父母年老需要照顾，自己渐老缺少积蓄时，其结局将会不堪设想。

5 完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对策建议
面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阻的现状，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无所行动，任由其向更坏的方向演变，而要从现有的解决思路出发，不断创新、探索更为理想的应对措施，保证老年人享受到有尊严、满意、舒适的养老。

5.1  制度层面

5.1.1  弱化养老保险的捆绑模式

在家庭养老模式遇阻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将会逐渐显现，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否稳定开展及开展情况如何，都将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现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其“捆绑式”的制度缺陷已钳制了老年人的养老水平。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民，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4]。也就是说如果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没有参加新农保，那么其父母将不能领取基础养老金，这一条款被学者们称作捆绑式条款。虽然只有60元左右（国家规定是每月55元，各地可根据经济条件不同适当增加）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并不高，但对收入有限、普遍贫困的农村老年人来说，这却是一笔宝贵的养老钱。

为了突出新农保的自愿参与原则，保护农村老人的福利权利，以渐进的方式，适度放松直至完全放开新农保的捆绑模式，是新农保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先在一些较为贫困的地区实行放松捆绑的试点，然后再慢慢普及，最后覆盖全国农村；也可以进行一些人性化的制度探索，比如先把基础养老金发给老人，再动员其子女参保；同时也应该继续加大政策宣讲力度，让农民了解并接受社会保险。

5.1.2  建立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专项保障
农村大龄男性由于终生未婚，极易沦为五保户和低保户供养对象，俨然已成为新涌现的弱势群体，并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今国家的社会发展政策与制度主要面向以夫妻为对象的核心家庭，特别是养老、社会保障等制度均未从婚姻和性别的视角考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现实需求[5]。为解决他们的养老难题，消除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偏见与歧视，国家需从政策层面给予其特殊关注。

首先，在五保户及低保户上，要适度简化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申请程序，适当降低这一群体享受待遇的门槛；其次，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家庭情况及养老需求。可考虑建立专项制度，专款专用，保障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权益，在这一专项制度中，国家应掌握好分寸，既要确保此群体的基本生活，又要避免对制度的过度依赖。

5.2  文化层面

5.2.1  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

在性别失衡缓和无望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儿子养老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亟待突破，在号召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在照顾老人方面也应该是儿女责任相对等。

一般情况下，家庭会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相比男性，女性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会更长，在照顾父母方面有更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此外，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广大女性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她们在赡养父母方面，有了独立的经济实力。  

女儿的参与意味着把原来主要由儿子承担的养老责任延伸到了女儿，即女儿养老走向前台，冲破了儿子养老的固有模式，为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提供了多种选择，也会使老年人心理更安稳、踏实，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6]。

5.2.2  弘扬尊老敬老的思想

“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就要通过舆论的导向作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美德，在农村创造尊敬老人、关心老人、爱护老人的良好社会风气[7]。

由于农村地区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可支配收入较少、农民家庭观念较重等特殊性，就要通过加强全社会关于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突出家庭养老的重要性，巩固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8]。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性别失衡的双重考验，未来农村的家庭养老问题将显得更为棘手，在“养儿防老”观念遇到瓶颈期的当下，就赡养老人的责任方面，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子女的批评教育，端正他们孝敬父母的态度，强化儿子的家庭主人翁意识，重塑他们在农村家庭养老中的主体地位。
5.3  社会层面
5.3.1  多渠道增强大龄未婚男性的自养能力

针对大龄未婚男性由于收入不足而在家庭养老中参与不足的情况，通过多渠道拓宽这部分人的经济来源是解决这一悲观形势的必然选择。

首先对于那些定居农村、收入无保证、但有一定专长的男性来说，政府应从各方面鼓励农民的自主创业，同时给予财政、技术上的支持，实现农民在本土上的致富；其次，对于那些没有务农经验，但不愿外出打工的男性来说，应该采取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形式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例如农产品加工、果品包装等；最后，对于那些有意向进城务工，但是方向不明确的男性来说，应该设立专门的职业介绍机构，根据他们的个性与特长，量体裁衣，分别推荐不同的工作，做到人岗匹配，同时，介绍机构还可以对他们进行知识、技能、心理素质的培训，使其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崭新的工作环境。 
5.3.2  加快对居家养老方式的探索
    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地区所认可与接受，新修订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明确指出：“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9]。

居家养老是按照养老场所来划分的，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它是为弥补家庭养老服务能力不足而出现的，因而是家庭养老服务能力不足时的补充[10]。目前，居家养老方式在广大城市及一些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已得到普遍开展，在此方式中，老人住在家中，有专门人员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考虑到了老年人对家庭的不舍，适应了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满足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与机构养老相比，居家养老具备投入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服务方式较灵活等诸多优点，可以满足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居家养老模式有望在农村地区得到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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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gender imbalance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the rural family pension mode

-- Case Study of Shaoyang

（Zhang xia,Ji Nianfang)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for decades,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fertility, China's rural family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the family is moving core, miniaturization direction,gender imbalanc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in rural areas,which has affected their traditional way of family pension.In this paper, Shaoyang City who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level was taken for example,the discuss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gender imbalance is stressed, what changes in the future family pension in rural areas will occur is highlighted.And to respond to the new situation that may arise, to explore a way out of rural family pension model, some simpl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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